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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
202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修正实施后，明确了为公共利益需要可依法征收土地的情形，即除军事外交、政府组织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以及扶贫搬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需要用地可依法实施征地外，产业类经营性建设用地需要按照相关要求通过成片开发的途径进行征地。

继《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到期后，2023年11月，自然资源部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以下简称《标准》），明确了成片开发范围划定、方案编制及审批的要求。

2021年6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建设用地审批有关要求的通知》（粤自然资管制〔2021〕1379号），提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未经有权批准机关批准，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不得批准征收成片开发建设用地。2024年12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24〕7号）（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编制方案编制要点，有效指导各级部门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编制。2025年1月，清远市自然资源局印发《清远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转发<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的函》，进一步细化清远市成片开发方案编制要求。
“十四五”时期，是连南瑶族自治县正步入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期。连南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融入广清一体化进程，协同推进“三连一阳”区域联动，致力于城乡融合与产城一体化，精心布局“一主一副两带四区”的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矢志不渝追求发展质效与持续性的双重提升。为深度融入湾区经济圈，加速城乡融合步伐，连南瑶族自治县前瞻布局，瞄准近期重点发展项目，力促开发建设提速增效。因此，连南瑶族自治县按照《标准》《通知》相关规定，组织编制了《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城镇开发边界内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第一批）》。
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概况
（一）成片开发的位置及面积 
本方案共划定4个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8.2062公顷，拟征收集体土地面积6.8633公顷，开发范围分布在三江镇和寨岗镇。
表1成片开发基本信息表
单位：公顷
	所在
乡镇
	片区个数
	片区名称
	片区面积
	拟征收面积
	拟安排项目名称

	三江镇
	3
	城北片区
	1.8879
	0.5450
	低空经济项目

	
	
	三江产业园片区一
	0.9760
	0.9760
	三江产业园项目

	
	
	三江产业园片区二
	2.3888
	2.3888
	三江产业园项目

	寨岗镇
	1
	寨南温泉片区
	2.9535
	2.9535
	寨南温泉项目

	合计
	4
	——
	8.2062
	6.8633
	——


（二）成片开发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根据连南瑶族自治县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土地利用现状包括农用地3.4403公顷（其中耕地0.0011公顷，均为水田）、建设用地4.7659公顷，不涉及未利用地。

拟征收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包括农用地3.4205公顷（不涉及耕地）、建设用地3.4428公顷。详见下表：
表2 成片开发范围土地利用现状一览表
单位：公顷、%
	地类情况
	成片开发范围
	拟征收地块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农用地
	3.4403
	41.92
	3.4205
	49.84

	其中
	耕地
	0.0011
	0.01
	0.0000
	0.00

	
	其中
	水田
	0.0011
	0.01
	0.0000
	0.00

	
	
	水浇地
	0.0000
	0.00
	0.0000
	0.00

	
	
	旱地
	0.0000
	0.00
	0.0000
	0.00

	
	园地
	3.1355
	38.21
	3.1253
	45.54

	
	林地
	0.0000
	0.00
	0.0000
	0.00

	
	草地
	0.0000
	0.00
	0.0000
	0.00

	
	其他农用地
	0.3037
	3.70
	0.2952
	4.30

	建设用地
	4.7659
	58.08
	3.4428
	50.16

	未利用地
	0.0000
	0.00
	0.0000
	0.00

	合计
	8.2062
	100.00
	6.8633
	100.00


（三）成片开发范围内用地权属情况
根据广东省用途管制综合应用系统数据成果，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内集体土地面积为7.4954公顷，国有土地面积为0.7108公顷。集体土地涉及到三江镇和寨岗镇共计3个行政村8个集体经济组织。
三、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合规性、可行性分析
（一）国土空间规划情况分析
经与自然资源部下发的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成果、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及《连南瑶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核实，本方案划定的4个成片开发范围均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不涉及规划确定的城市蓝线、绿线、黄线和紫线等强制性内容。在经省自然资源厅同意启用的连南瑶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库中全部落实为城镇建设用地。
（二）政策要求符合情况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均位于《连南瑶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用地用海数据库中的城镇建设用地，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拟建项目符合“三线一单”管控要求。连南瑶族自治县不存在大量批而未供或者闲置土地的情形，辖区内无国家级新区，辖区内省级以上开发区和产业转移园近五年（2020-2024年）平均供地率达、闲置率、综合容积率符合要求。本方案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30%。
截至2025年6月，连南瑶族自治县已批成片开发方案中不存在连续两年未实施完成情况，同时本次成片开发范围与已批方案范围不存在相互重叠情况。

综上，本次成片开发方案符合政策文件要求，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方案等充分衔接。
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拟安排项目与开发时序
（一）拟安排建设项目情况
本次成片开发拟安排建设项目3个，拟征收集体土地6.8633公顷。项目用地类型主要为工业发展类、商业服务类、基础设施类。
表3 拟安排项目类型情况表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数量
	面积
	占比

	1
	三江产业园项目
	工业发展类
	1
	3.3648
	49.03

	2
	寨南温泉项目
	商业服务类
	1
	2.9535
	43.03

	3
	低空经济项目
	基础设施类
	1
	0.5450
	7.94

	合计
	3
	6.8633
	100.00


（二）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
本次纳入年度实施计划的项目共3个，计划于2025年实施完成建设用地审批工作。
表4 开发时序汇总表

单位：年、公顷
	序号
	片区名称
	项目名称
	拟征地面积
	开发时序

	
	
	
	
	

	1
	城北片区
	低空经济项目
	0.5450
	2025

	2
	三江产业园片区一
	三江产业园项目
	3.3648
	

	3
	三江产业园片区二
	
	
	

	4
	寨南温泉片区
	寨南温泉项目
	2.9535
	

	合计
	6.8633
	——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成片开发方案贯彻落实连南瑶族自治县“十四五”发展战略，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广清一体化，协同推进“三连一阳”区域联动，推动连南城乡融合与产城一体化发展。方案符合连南瑶族自治县发展战略需求；方案编制符合政策要求、程序规范；土地征收实施计划安排合理、可行性高；成片开发能带来较大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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